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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补贴到免征购置税，再到
公车采购，去年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
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
政策，但新能源汽车仍然面临“久推不广”的
难题。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上半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生产20692辆，销售20477辆，产
销量已超过上年全年数量。虽然新能源汽车
增速很快，但与这两年我国汽车市场爆发式
增长的规模以及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力
度相比，依然不成正比。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
光认为，从免税到公车采购，这些推广政策
将继续起到杠杆作用。此次多部委联合给
出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对公车采购数
量、汽车与充电接口比例等都作了量化的要
求，将对新能源汽车起到更直接、更广泛的
推广示范作用。尤其是此次中央提出地方
政府应在限号行驶、牌照额度拍卖、购车配
置指标、道路优先通行等政策上给予新能源
汽车优惠，也将使新能源汽车产生更多“绿
色诱惑”。

专家还指出，面对国外部分新能源车企
放开技术专利的挑战，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
必须站在技术和标准的高度上，加快充电技
术等新能源汽车完整体系的建设，这样才能
破解“久推不广”的难题。多家国内车企表
示，近期中德两国在电动汽车相关充电标准
和接口上达成一致，可能将改变目前国内新
能源车企和电力企业充电的“生态格局”。未
来，如果各地政府能够以公车采购为杠杆，加
大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给新能源汽车充
电体系建设以更大的支持，让新能源汽车改
变“车好买，电难充”的现状，新能源汽车一定
会迎来私人购买的春天。

专家介绍，在国务院《汽车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的政策推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开发
与生产步伐加快，目前具备批量生产能力的
企业有97家，进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荐
车型目录》的车型有628款。一些电动汽车
续航里程在200公里以上，电池使用寿命在
6 年以上，完全具备在公务用车领域推广的
条件。而国内汽车领域一个消费现象就是
私家车消费跟着公车采购导向走。因此，本
次公车“新能源化”，将有力破解新能源汽车

“久推不广”难题。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公车示范能否破解
“久推不广”难题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3日联
合公布了《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
汽车实施方案》。方案对政府机关和公共机
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做出全面部署，记者对其
中的4组关键数据进行了分析解读。

30% 到2016年政府购新
能源车占更新总量比例

早在 2009 年 1 月，财政部、科技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在北京等
13个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启动了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2010年，试点扩大
到25个城市，主要集中在东中部节能减排
任务较重地区。

方案提出，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机
动车辆应当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同时明
确：2014 年至 2016 年，中央国家机关以及
被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机
关和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
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 30%，以后逐年
提高。方案还规定了各省（区、市）其他政府
机关和公共机构这3年内购买新能源车的
占比，尤其指出，在 2014 年，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细微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区域的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车占当年
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15%。

“方案强调公务用车先行推广，鼓励在
更广泛领域应用，这就改变了以往号召为
主、缺少具体监督落实的状况。”国管局资产
管理司负责人说。

100%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
构范围

此次方案明确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
的范围，即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资金的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覆盖范围之
广、层级之多尚属首次。

国管局资产管理司负责人指出，此次方
案的实施必将充分发挥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
的带头示范作用，为破解新能源汽车“久推不
广”困局做出贡献，也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全球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机遇。

据介绍，尽管近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
距。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认为，中国在新
能源汽车上与欧美的差距不像传统汽车的
差距那么大，因此还有机会。

1∶1 充电接口与新能源汽
车数量比

新能源汽车使用者的一大顾虑是充电
设备配备不足。

为此，去年发布的国务院能源发展“十
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北京、上海、重庆等
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配套建设充电

桩、充（换）电站、天然气加注站等服务网点，
到2015年，形成5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体系。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也在今年
年初宣布，将在中心城区打造服务半径平均
为5公里的充电圈，逐步建成公用领域充电
设施网络服务体系。

在此背景下，方案更是明确提出要实
现充电接口与新能源汽车数量比例不低于
1∶1，建成与适用规模相适应、满足新能源
汽车运行需要的充电设施及服务体系。

方案还指出，地方政府要把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纳入城市
建设发展总体规划中。同时要求政府机关

及公共机构新增或改造停车场，应当结合新
能源汽车配备更新计划，设置新能源汽车专
用停车位并配备充电桩等。

18万元 政府购买新能源
车辆价格上限

为规范新能源汽车采购管理，方案明确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享受
财政补贴，其中轿车采购价格扣除财政补贴
后不得超过18万元。

为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我国对购买新能
源车实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补贴政
策。18 万元加上财政补贴，可以基本满足
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成本。此外，于7月9日
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年底，国家将对获得许可
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这样，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公民个
人，每购买一辆新能源汽车，将获得 3.5 万
元到50万元不等的财政补贴。

“这样的标准，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机关
及公共机构在采购时心里有数，另一方面也
对新能源车生产厂家起到引导作用，让他们
在生产研发以及市场策略方面选定方向。”
国管局资产管理司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五部门联合发文对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做出部署

“数说”公务用车新能源化

短 评▶▶

五部门联合公布《政府机关及公共机
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为中央国家
机关、部分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购买新能
源汽车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不仅量化了公车“新能源化”的规模，
同时明确采购新能源汽车扣除补贴后不能
超过18万元。在我国公车改革深化的大背
景下，这一举措既是撬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杠杆，同时也是治霾、治奢的一剂良药。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交通能源战略
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支

持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对于实施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
防治，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新的增长
点，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具有
重要意义。

公车“新能源化”政策的出台，将以一
定的购买数量和配套基础设施为保障，形成
一个有力的杠杆，从数量规模、技术标准、政
策制度等方面，强力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

和以往配备的公车动辄2.0升排量起

步相比，从减少排放、防治大气污染的角度
看，公车“新能源化”的节能效果可以被直
接计算出来，将对全社会推广新能源汽车
起到示范作用。

同时，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采购标
准也十分严格。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政
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对新能源轿车的采购价
格，扣除财政补贴后不得超过18万元。应
该说，这种设置透明上限的采购价格，对整
治公车采购奢靡之风也大有裨益。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治霾、治奢的一剂良药

引领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